
 

 

证券代码：000737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*ST南风     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8-60 

 

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特别提示 

1.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。 

2.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。 

一、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

1、会议的召开情况 

（1）召开时间：2018年 10月 9日 

（2）召开地点：山西省运城市红旗东街376号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

（3）召开方式：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

（4）召集人：公司董事会 

（5）主持人：董事长李堂锁 

（6）会议的召开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股票上市规则》及《公司章程》有关规定，

合法有效。 

2、会议的出席情况 

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61 人，代表股份 176986949 股，

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2.25%。其中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4

人，代表股份 169993492股，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0.98%；通过网络投票出席

会议的股东 57人，代表股份 6993457 股，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.27%。 

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59人，代表 

股份 6994781股，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.2746%。其中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

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2人，代表股份 1324股，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02％；



 

 

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 57 人，代表股份 6993457 股，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

数的 1.2744％。 

3、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和山西恒一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。 

二、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 

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，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： 

议案一：《关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方案的议案》 

1、交易对方 

（1）表决情况： 

同意 35843881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.52%； 

反对 27600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.08%； 

弃权 144700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.40%。 

现场投票结果，同意 29022724 股，占出席现场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.00%；

反对 0股，占出席现场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%；弃权 0股，占出席现场会议有表

决权股份总数的 0%。 

网络投票结果，同意 6821157 股，占网络表决股份总数的 97.5363％；反对 27600

股，占网络表决股份总数的 0.3947％；弃权 144700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44700

股），占网络表决股份总数的 2.0691％。 

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：同意 6822481股，占出

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.54%；反对 27600

股，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39%；弃权

1447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2.07%。 

（2）表决结果：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/3以上通过。 

关联股东山西焦煤运城盐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140,970,768股，回

避表决。 

2、标的资产 

（1）表决情况： 

同意 35930481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.76%； 



 

 

反对 27600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.08%； 

弃权 58100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.16%。 

现场投票结果，同意 29022724 股，占出席现场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.00%；

反对 0股，占出席现场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%；弃权 0股，占出席现场会议有表

决权股份总数的 0%。 

网络投票结果，同意 6907757 股，占网络表决股份总数的 98.7746％；反对 27600

股，占网络表决股份总数的 0.3947％；弃权 58100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8100

股），占网络表决股份总数的 0.8308％。 

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：同意 6909081股，占出

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.77%；反对 27600

股，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39%；弃权

58100股，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84%。 

（2）表决结果：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/3以上通过。 

关联股东山西焦煤运城盐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140,970,768股，回

避表决。 

3、定价依据及交易价格 

（1）表决情况： 

同意 35930481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.76%； 

反对 27600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.08%； 

弃权 58100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.16%。 

现场投票结果，同意 29022724 股，占出席现场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.00%；

反对 0股，占出席现场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%；弃权 0股，占出席现场会议有表

决权股份总数的 0%。 

网络投票结果，同意 6907757 股，占网络表决股份总数的 98.7746％；反对 27600

股，占网络表决股份总数的 0.3947％；弃权 58100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8100

股），占网络表决股份总数的 0.8308％。 

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：同意 6909081股，占出

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.77%；反对 27600



 

 

股，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39%；弃权

58100股，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84%。 

（2）表决结果：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/3以上通过。 

关联股东山西焦煤运城盐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140,970,768股，回

避表决。 

4、支付方式 

（1）表决情况： 

同意 35958081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.84%； 

反对 0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.00%； 

弃权 58100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.16%。 

现场投票结果，同意 29022724 股，占出席现场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.00%；

反对 0股，占出席现场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%；弃权 0股，占出席现场会议有表

决权股份总数的 0%。 

网络投票结果，同意 6935357 股，占网络表决股份总数的 99.1692％；反对 0股，

占网络表决股份总数的 0.0000％；弃权 5810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8100

股），占网络表决股份总数的 0.8308％。 

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：同意 6936681股，占出

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.17%；反对 0 股，

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%；弃权

58100股，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83%。 

（2）表决结果：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/3以上通过。 

关联股东山西焦煤运城盐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140,970,768股，回

避表决。 

5、过渡期间损益归属 

（1）表决情况： 

同意 35930481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.76%； 

反对 27600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.08%； 

弃权 58100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.16%。 



 

 

现场投票结果，同意 29022724 股，占出席现场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.00%；

反对 0股，占出席现场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%；弃权 0股，占出席现场会议有表

决权股份总数的 0%。 

网络投票结果，同意 6907757 股，占网络表决股份总数的 98.7746％；反对 27600

股，占网络表决股份总数的 0.3947％；弃权 58100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8100

股），占网络表决股份总数的 0.8308％。 

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：同意 6909081股，占出

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.77%；反对 27600

股，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39%；弃权

58100股，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84%。 

（2）表决结果：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/3以上通过。 

关联股东山西焦煤运城盐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140,970,768股，回

避表决。 

6、与标的资产相关的人员安排 

（1）表决情况： 

同意 35930481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.76%； 

反对 27600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.08%； 

弃权 58100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.16%。 

现场投票结果，同意 29022724 股，占出席现场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.00%；

反对 0股，占出席现场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%；弃权 0股，占出席现场会议有表

决权股份总数的 0%。 

网络投票结果，同意 6907757 股，占网络表决股份总数的 98.7746％；反对 27600

股，占网络表决股份总数的 0.3947％；弃权 58100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8100

股），占网络表决股份总数的 0.8308％。 

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：同意 6909081股，占出

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.77%；反对 27600

股，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39%；弃权

58100股，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84%。 



 

 

（2）表决结果：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/3以上通过。 

关联股东山西焦煤运城盐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140,970,768股，回

避表决。 

7、债权债务处理 

（1）表决情况： 

同意 35930481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.76%； 

反对 27600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.08%； 

弃权 58100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.16%。 

现场投票结果，同意 29022724 股，占出席现场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.00%；

反对 0股，占出席现场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%；弃权 0股，占出席现场会议有表

决权股份总数的 0%。 

网络投票结果，同意 6907757 股，占网络表决股份总数的 98.7746％；反对 27600

股，占网络表决股份总数的 0.3947％；弃权 58100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8100

股），占网络表决股份总数的 0.8308％。 

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：同意 6909081股，占出

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.77%；反对 27600

股，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39%；弃权

58100股，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84%。 

（2）表决结果：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/3以上通过。 

关联股东山西焦煤运城盐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140,970,768股，回

避表决。 

8、标的资产的交割及违约责任 

（1）表决情况： 

同意 35930481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.76%； 

反对 27600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.08%； 

弃权 58100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.16%。 

现场投票结果，同意 29022724 股，占出席现场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.00%；

反对 0股，占出席现场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%；弃权 0股，占出席现场会议有表



 

 

决权股份总数的 0%。 

网络投票结果，同意 6907757 股，占网络表决股份总数的 98.7746％；反对 27600

股，占网络表决股份总数的 0.3947％；弃权 58100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8100

股），占网络表决股份总数的 0.8308％。 

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：同意 6909081股，占出

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.77%；反对 27600

股，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39%；弃权

58100股，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84%。 

（2）表决结果：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/3以上通过。 

关联股东山西焦煤运城盐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140,970,768股，回

避表决。 

9、决议有效期 

（1）表决情况： 

同意 35930481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.76%； 

反对 27600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.08%； 

弃权 58100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.16%。 

现场投票结果，同意 29022724 股，占出席现场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.00%；

反对 0股，占出席现场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%；弃权 0股，占出席现场会议有表

决权股份总数的 0%。 

网络投票结果，同意 6907757 股，占网络表决股份总数的 98.7746％；反对 27600

股，占网络表决股份总数的 0.3947％；弃权 58100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8100

股），占网络表决股份总数的 0.8308％。 

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：同意 6909081股，占出

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.77%；反对 27600

股，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39%；弃权

58100股，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84%。 

（2）表决结果：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/3以上通过。 

关联股东山西焦煤运城盐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140,970,768股，回



 

 

避表决。 

议案二：《关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议案》 

1、表决情况： 

同意 35673481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.05%； 

反对 27600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.08%； 

弃权 315100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.87%。 

现场投票结果，同意 29022724 股，占出席现场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.00%；

反对 0股，占出席现场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%；弃权 0股，占出席现场会议有表

决权股份总数的 0%。 

网络投票结果，同意 6650757 股，占网络表决股份总数的 95.0997％；反对 27600

股，占网络表决股份总数的 0.3947％；弃权 315100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15100

股），占网络表决股份总数的 4.5056％。 

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：同意 6652081股，占出

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.10%；反对 27600

股，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39%；弃权

3151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4.51%。 

2、表决结果：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/3以上通过。 

关联股东山西焦煤运城盐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140,970,768股，本

议案回避表决。 

议案三：《关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》 

1、表决情况： 

同意 35673481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.05%； 

反对 27600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.08%； 

弃权 315100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.87%。 

现场投票结果，同意 29022724 股，占出席现场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.00%；

反对 0股，占出席现场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%；弃权 0股，占出席现场会议有表

决权股份总数的 0%。 



 

 

网络投票结果，同意 6650757股，占网络表决股份总数的 95.0997％；反对 27600

股，占网络表决股份总数的 0.3947％；弃权 315100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15100

股），占网络表决股份总数的 4.5056％。 

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：同意 6652081股，占出

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.10%；反对 27600

股，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39%；弃权

3151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4.51%。 

2、表决结果：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/3以上通过。 

关联股东山西焦煤运城盐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140,970,768股，本

议案回避表决。 

议案四：《关于<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报告书（草

案）（修订稿）>及摘要的议案》 

1、表决情况： 

同意 35673481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.05%； 

反对 27600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.08%； 

弃权 315100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.87%。 

现场投票结果，同意 29022724股，占出席现场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.00%；

反对 0股，占出席现场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%；弃权 0股，占出席现场会议有表

决权股份总数的 0%。 

网络投票结果，同意 6650757 股，占网络表决股份总数的 95.0997％；反对 27600

股，占网络表决股份总数的 0.3947％；弃权 315100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15100

股），占网络表决股份总数的 4.5056％。 

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：同意 6652081股，占出

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.10%；反对 27600

股，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39%；弃权

3151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4.51%。 



 

 

2、表决结果：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/3以上通过。 

关联股东山西焦煤运城盐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140,970,768股，本

议案回避表决。 

议案五：《关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符合<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

的规定>第四条规定的议案》 

1、表决情况： 

同意 35673481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.05%； 

反对 27600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.08%； 

弃权 315100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.87%。 

现场投票结果，同意 29022724 股，占出席现场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.00%；

反对 0股，占出席现场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%；弃权 0股，占出席现场会议有表

决权股份总数的 0%。 

网络投票结果，同意 6650757 股，占网络表决股份总数的 95.0997％；反对 27600

股，占网络表决股份总数的 0.3947％；弃权 315100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15100

股），占网络表决股份总数的 4.5056％。 

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：同意 6652081股，占出

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.10%；反对 27600

股，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39%；弃权

3151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4.51%。 

2、表决结果：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/3以上通过。 

关联股东山西焦煤运城盐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140,970,768股，本

议案回避表决。 

议案六：《关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不构成重组上市的议案》 

1、表决情况： 

同意 35673481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.05%； 

反对 27600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.08%； 

弃权 315100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.87%。 



 

 

现场投票结果，同意 29022724 股，占出席现场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.00%；

反对 0股，占出席现场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%；弃权 0股，占出席现场会议有表

决权股份总数的 0%。 

网络投票结果，同意 6650757 股，占网络表决股份总数的 95.0997％；反对 27600

股，占网络表决股份总数的 0.3947％；弃权 315100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15100

股），占网络表决股份总数的 4.5056％。 

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：同意 6652081股，占出

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.10%；反对 27600

股，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39%；弃权

3151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4.51%。 

2、表决结果：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/3以上通过。 

关联股东山西焦煤运城盐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140,970,768股，本

议案回避表决。 

议案七：《关于签署重大资产出售协议的议案》 

1、表决情况： 

同意 35673481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.05%； 

反对 27600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.08%； 

弃权 315100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.87%。 

现场投票结果，同意 29022724 股，占出席现场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.00%；

反对 0股，占出席现场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%；弃权 0股，占出席现场会议有表

决权股份总数的 0%。 

网络投票结果，同意 6650757 股，占网络表决股份总数的 95.0997％；反对 27600

股，占网络表决股份总数的 0.3947％；弃权 315100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15100

股），占网络表决股份总数的 4.5056％。 

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：同意 6652081股，占出

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.10%；反对 27600

股，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39%；弃权



 

 

3151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4.51%。 

2、表决结果：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/3以上通过。 

关联股东山西焦煤运城盐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140,970,768股，本

议案回避表决。 

议案八：《关于批准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相关审计报告、审阅报告及资产评估报告

的议案》 

1、表决情况： 

同意 35673481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.05%； 

反对 27600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.08%； 

弃权 315100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.87%。 

现场投票结果，同意 29022724 股，占出席现场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.00%；

反对 0股，占出席现场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%；弃权 0股，占出席现场会议有表

决权股份总数的 0%。 

网络投票结果，同意 6650757 股，占网络表决股份总数的 95.0997％；反对 27600

股，占网络表决股份总数的 0.3947％；弃权 315100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15100

股），占网络表决股份总数的 4.5056％。 

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：同意 6652081股，占出

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.10%；反对 27600

股，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39%；弃权

3151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4.51%。 

2、表决结果：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/3以上通过。 

关联股东山西焦煤运城盐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140,970,768股，本

议案回避表决。 

议案九：《关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、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

件的有效性的说明的议案》 

1、表决情况： 



 

 

同意 35673481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.05%； 

反对 27600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.08%； 

弃权 315100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.87%。 

现场投票结果，同意 29022724 股，占出席现场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.00%；

反对 0股，占出席现场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%；弃权 0股，占出席现场会议有表

决权股份总数的 0%。 

网络投票结果，同意 6650757 股，占网络表决股份总数的 95.0997％；反对 27600

股，占网络表决股份总数的 0.3947％；弃权 315100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15100

股），占网络表决股份总数的 4.5056％。 

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：同意 6652081股，占出

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.10%；反对 27600

股，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39%；弃权

3151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4.51%。 

2、表决结果：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/3以上通过。 

关联股东山西焦煤运城盐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140,970,768股，本

议案回避表决。 

议案十：《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、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、评估方法与评估目

的的相关性以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议案》 

1、表决情况： 

同意 35673481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.05%； 

反对 27600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.08%； 

弃权 315100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.87%。 

现场投票结果，同意 29022724 股，占出席现场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.00%；

反对 0 股，占出席现场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%；弃权 0股，占出席现场会议有表

决权股份总数的 0%。 

网络投票结果，同意 6650757 股，占网络表决股份总数的 95.0997％；反对 27600

股，占网络表决股份总数的 0.3947％；弃权 315100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15100



 

 

股），占网络表决股份总数的 4.5056％。 

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：同意 6652081股，占出

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.10%；反对 27600

股，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39%；弃权

3151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4.51%。 

2、表决结果：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/3以上通过。 

关联股东山西焦煤运城盐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140,970,768股，本

议案回避表决。 

议案十一：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相关事宜

的议案》 

1、表决情况： 

同意 35673481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.05%； 

反对 27600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.08%； 

弃权 315100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.87%。 

现场投票结果，同意 29022724 股，占出席现场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.00%；

反对 0股，占出席现场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%；弃权 0股，占出席现场会议有表

决权股份总数的 0%。 

网络投票结果，同意 6650757 股，占网络表决股份总数的 95.0997％；反对 27600

股，占网络表决股份总数的 0.3947％；弃权 315100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15100

股），占网络表决股份总数的 4.5056％。 

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：同意 6652081股，占出

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.10%；反对 27600

股，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39%；弃权

3151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4.51%。 

2、表决结果：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/3以上通过。 

关联股东山西焦煤运城盐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140,970,768股，本



 

 

议案回避表决。 

议案十二：《关于继续为出售资产提供担保的议案》 

1、表决情况： 

同意 35661081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.01%； 

反对 27600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.08%； 

弃权 327500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.91%。 

现场投票结果，同意 29022724 股，占出席现场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.00%；

反对 0股，占出席现场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%；弃权 0股，占出席现场会议有表

决权股份总数的 0%。 

网络投票结果，同意 6638357 股，占网络表决股份总数的 94.9224％；反对 27600

股，占网络表决股份总数的 0.3947％；弃权 327500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15100

股），占网络表决股份总数的 4.6829％。 

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：同意 6639681股，占出

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.92%；反对 27600

股，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39%；弃权

3275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4.69%。 

2、表决结果：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/3以上通过。 

关联股东山西焦煤运城盐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140,970,768股，本

议案回避表决。 

议案十三：《关于补充审议对子公司担保的议案》 

1、表决情况： 

同意 176631849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.80%； 

反对 27600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.02%； 

弃权 327500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.18%。 

现场投票结果，同意 169993492 股，占出席现场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100.00%；反对 0股，占出席现场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%；弃权 0股，占出席现

场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%。 



 

 

网络投票结果，同意 6638357 股，占网络表决股份总数的 94.9224％；反对 27600

股，占网络表决股份总数的 0.3947％；弃权 327500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15100

股），占网络表决股份总数的 4.6829％。 

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：同意 6639681股，占出

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.92%；反对 27600

股，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39%；弃权

3275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4.69%。 

2、表决结果：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/3以上通过。 

三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

1、律师事务所名称：山西恒一律师事务所 

2、律师姓名：孙水泉、杨晓娜 

3、结论性意见：山西恒一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，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 

次股东大会的召集、召开程序、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、召集人资格和会议的表决程序

等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股东大会规则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本次股东大会通过

的决议合法、有效。 

四、备查文件 

1、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。 

2、法律意见书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二Ｏ一八年十月十日 




